新聞公布
內幕交易審裁處就益通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研訊裁定四名人士曾進行內幕交易

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內幕交易審裁處（審裁處）已向財政司司長呈交有關對益通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現時已改名為廣益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上市證券所進行的研訊報告。

　　由麥明康法官擔任主席的審裁處，一致裁定黃曉江、趙婉文、周家俊及關麗嫦進行的一連串相關股份買賣及交易行動，屬內幕交易。

　　然而，審裁處裁定十二名被提及人士並沒有參與內幕交易活動，另由於葉曉穗於研訊展開前已過世，因此審裁處沒有作出任何內幕交易的裁定。

　　審裁處會於待定日期聆聽陳詞，以裁定有關人士藉內幕交易而獲取的利潤或避免損失的金額，然後作出相應的命令及判罰。

　　有關益通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研訊過程複雜，涉及１７名涉案人士、４間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及３１名證人，實際聆訊日數合共４８日。

　　研訊報告撮要（只有英文本）已隨英文新聞稿發放。

